淮安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招标投标不良行为公示制度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强化我市招标投标不良行为信息公开和应用，特制定淮安市房屋市政领域招标投标不良行为公示制度。
一、不良行为界定与记录
（一）界定范围
不良行为包括违反法律法规，但是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未被列为失信的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影响招标投标活动正常开展的行为；其他违反职业道德或者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具体情形以江苏省住建厅《完善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意见》（苏建规字〔2025〕12号）文件规定为准。
（二）行政监督部门记录内容
1.主体信息：单位名称、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从业人员姓名及执业信息；
2.项目信息：项目名称、标段编号、标段名称；
3.行为事实：不良行为具体情形、发生时间、依据及佐证材料；
4.处理意见：认定结论、公示期限。
（三）记录规则
查实之日的下1工作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记录。实行“一行为一记录”，全程留痕、闭环管理。
二、不良行为归集与公示
（一）线索收集
不良行为来源包括：
1.行政监督部门在事中事后监管过程中发现的线索；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书、行政监督意见书等；
2.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交易见证、现场管理中收集的线索；
3.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发现的线索；
4.上级部门、其他地区推送的不良行为信息；
5.其他渠道获取的线索。
（二）归集路径
各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招投标监管机构负责本辖区不良行为实时归集，统一归集至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网、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投标不良行为公示专区。
（三）公示要求
发布不良行为信息的单位可以确定信息公开期并书面告知被公开的单位和个人。
1.公示载体：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网、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2.公示期限：不少于15日（发布不良行为信息的单位可以通过申请撤销与修复方式提前结束公开，但是不良行为信息的公开期不少于15日）；
3.公示内容：主体名称、不良行为简述、公示起止日期；
4.公示程序：记录复核后3个工作日内发布，期满自动转入后台留存。
三、公示结果应用与撤销
（一）公示期间应用
招标投标不良行为信息嵌入公共资源交易办理流程，经营主体和从业人员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时，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根据公民身份证号码、法人及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比对，及时向招标人发出代理机构、投标人不良行为预警信息；向招标代理、评标专家发出投标单位不良行为预警信息；向行政监督部门发出招标人不良行为预警信息。
不良行为信息在公开期间，不良行为涉及投标人的，参与投标时只能以现金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拒绝其投标；涉及代理机构的，招标人不得选择其承接招标代理业务；涉及招标人的，不得享受“容缺办理”等绿色通道服务，若是集中建设实施单位，不得承接新的集中建设业务。
（二）撤销与修复
被公开的单位和个人，在公开期间采用赔偿损失、参加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专项培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并且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和承诺书、公开致歉、取得相关方谅解等方式主动履行义务、纠正不良行为或者消除不利影响，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发布不良行为信息的单位可以提前结束公开，但是不良行为信息的公开期不少于15日。
四、申诉处理
被公示主体对认定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作出公示决定的行政监督部门提交书面异议及证据；
行政监督部门在收到申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理，10个工作日内核查答复；需要调查的，所需要时间不计算在内。
异议成立的，立即更正或撤销记录并公告。
五、附则
本制度适用于全市房屋市政领域依法必须公开招标项目的招标投标监管。
与国家、省新规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本制度由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淮安市数据局负责解释。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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